
人生禱願
經文：詩71篇

引言：

人是有思想，有意志，有欲望，有感情的存在者。人的思想，意志，欲望

不能達到其目的時，就會感到失望，缺欠，軟弱，挫折；而產生祈禱，求神幫

助施恩的願望。本篇詩人就啟迪我們人生禱願的際遇，對象和內容。茲共同思

想如下：

一．禱願的際遇

1.因常有羞愧的事(71:1)。

2.因有惡人殘暴的手(71:4)。

3.因多人以我為怪(71:7)。

4.因有年老氣衰的時候(71:9)。

5.因有仇敵窺探要害我命(71:10)。

6.因有性命的敵人謀害我(71:13)。

7.因常有重大的急難(71:20)。

二．禱願的對象

1.是可投靠立約的主宰(71:1,5)。“耶和華”，是神與以色列人立約的名字，

原意是“自有永有”，即主宰之意(出3:14)。

2.是公義，有大能，肯聽祈求的主(71:2,16,19)。

3.是創造管理我們的全能者(71:4,12,17-19,22)。“上帝”—這是神對全世界的

關係所用的名稱，表明祂對宇宙的創造與管理。在文法上是多數的，意為至大

的神，大有能力，大而可畏的(申10:17)。請注意本篇禱詞中用“耶和華”和“上

帝”時的上下文。

4.是行大事無人能比的神(71:19)。

5.是命定(定意)要救我的神(71:3)。

6.是從深處中使我們復活的神(71:20)。

7.是神的子民信實的聖者(71:22)。“以色列”在希伯來文之意為“神的子民，

與神同治理者”。The Prince of God, Ruling with God。(創32:28,30)

三．禱願的內容

1.拯救脫離惡人殘暴的手(71:2,4)。

2.拯救脫離年老的衰弱(71:9,18)。

3.拯救脫離仇敵的議論(71:10)。

4.拯救脫離仇敵的謀害(特別是性命受到謀害，71:13)。

5.要越發讚美主(71:14)。

6.終日述說神不計其數的救恩(71:15-16,23-24)。

7.要傳揚神奇妙的作為(71:17)。

8.要將神的能力和公義指示下一代的人(71:18-19)。

9.要見證受難與復活之道的真實(71:20)。

10.要將身體靈魂全都奉獻來歌頌神(71:23-24)。

結論：

在我們一生許多苦難灰心喪膽的際遇中，我們向誰祈禱？我們祈求甚麼？

我們立了甚麼心願？有沒有還願？求主幫助我們有正確的禱願，並在蒙恩時即

時還願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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